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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 

校園配合新制調整防疫措施(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 Q&A 

                                          111.06.13更新 

序號 問題 回答 

一、實施原則 

1.  
此調整方案為何國小

與國、高中不同規定? 

考量國小及幼兒園、國中及高中同班師生相處密度不

同，為顧及學童健康安全，採取與國、高中不同的實施

方式。 

2.  

當學校「學生」為「確

診個案」時學校如何處

理? 

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 國小及幼兒園：確診個案所屬班級之同學與導師，

全班暫停實體課程 3 天，並由學校提供 1 人 1 劑快

篩試劑。 

2. 國中及高中：確診個案同班同學不須居家隔離。確

診個案如「確診前 2 日內」曾到校上課，其所屬班

級之同學(不含班級導師)，全班暫停實體課程 3天，

並由學校提供 1人 1劑快篩試劑。 

3. 各級學校課程、社團及活動：與確診個案於「確診

前 2日內」有摘下口罩共同活動 15 分鐘以上，該

類人員(教師、學生、教練等)實施 3 天「防疫假」

停止到校，並由學校提供 1人 1劑快篩試劑。 

4. 住宿學生：同寢室室友比照「同住親友」，需居家隔

離 3天+自主防疫 4天或自主防疫 0+7天，原則不到

校，由學校發放 1人 2劑快篩試劑。 

5.  

當學校「老師」為「確

診個案」時學校如何處

理?  

1. 國小及幼兒園： 

(1) 如確診個案為班級導師，該班級學生暫停實體課程

3天，並由學校提供 1人 1劑快篩試劑；若確診個

案非班級導師，其授課班級不受影響、不用暫停實

體課程。 

(2) 確診教師一律請「公假」，課務由學校協助進行課務

排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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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回答 

(3) 國中及高中： 

確診個案導師班級與授課班級學生，皆不受影響。 

2. 教師辦公室： 

比照職場匡列確診教師座位「九宮格」同事，由學校提

供 1人 1劑快篩試劑，採檢陰性即可復班。 

6.  

與確診者同一社團、表

演、運動或搭乘交通

車，是否實施 3天「防

疫假」停止到校？ 

1. 學校課程、社團及活動之人員，與確診個案於「確診

前 2 日內」有摘下口罩共同活動 15 分鐘以上，該

類人員(教師、學生、教練等)實施 3 天「防疫假」

停止到校，並由學校提供 1人 1劑快篩試劑。 

2. 確診個案於「確診前 2日內」曾搭乘交通車，其餘學

生如與確診個案「在無適當防護下(如摘下口罩)，曾

於 24 小時內累計大於 15 分鐘面對面之接觸」，才必

須實施「3天防疫假」停止到校，但不會被匡列為「密

切接觸者」。 

7.  

班上出現確診學生，該

班級應暫停實體課程 3

天，暫停的日期如何計

算？ 

1. 請學校先確認確診學生確診(PCR 採檢日或快篩陽性

日)前 2日有無到校。 

(1) 若確診學生確診前 2日有到校： 

自學校得知學生確診當日開始計算。如：學校於週二

得知Ａ生確診（無論當日Ａ生是否到校），只要Ａ生週

一曾到校，其餘學生於學校得知後返家，自週二起開始

實施防疫假，並於週五返校上課。 

(2) 若確診學生確診前 2日沒有到校： 

其餘同學不受影響。 

2. 暫停實體課程之天數，以「日曆天」（含假日）計算

之。 

8.  

實施 3 天防疫假的學

生，其身分為何？是密

切接觸者？自主應變

者？ 

 

實施 3天防疫假的學生，其身分屬「自主應變者」，非密

切接觸者，因此 3天防疫假也不屬居家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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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回答 

9.  

根據最新防疫規定，確

診者須填寫「確診個案

自主回報疫調系統」，

請問學校如何知道哪

位教職員工生確診？ 

請學校向教職員工生宣導，如發生確診或快篩陽性之情

形，應主動回報學校師長或防疫長。 

10.  

如非確診學生同班同

學，但於下課或午餐等

時間曾與確診同學密

切接觸，該怎麼辦？ 

請依確診者「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疫調系統」向防疫單位

通報需匡列的親友名單。 

非上述名單內之同學，如因個人有防疫考量，可請防疫

假，不納入學生個人出缺席紀錄，亦不會因此扣減其學

業成績評量。 

11.  

如學生因快篩陽性先

暫時停止到校，之後才

PCR 陽性確診，停課日

期該如何計算？中間

的預防性停課措施是

否持續辦理？ 

1.如有學生快篩陽性，學校得比照確診個案的處理方式

進行，預先阻斷可能的校園傳播鏈。 

2.得知學生快篩陽性當日，就請該學生不要到校，該生

所屬班級學生(國小以下學生含該班班導)須暫停實體

課程 3天，其停課日期比照出現確診個案的算法計之。 

3.如果當天早上學校即得知學生快篩陽性，即可啟動停

課或防疫假措施，若得知時間已過當天下課後，則停課

時間可從隔天開始起算。 

12.  

為什麼學生快篩陽性，

就啟動停課，不等學生

確定 PCR陽性再停課？ 

為使學校能更快速因應疫情，並減少等待 PCR檢驗結果

所造成的影響，如有學生快篩陽性，即可啟動相關人員

防疫假或暫停實體課程，以增進校園防疫效能，及時阻

斷校內可能的傳播鏈。 

13.  

新制取消全校性暫停

實體授課，但如果學校

確診人數太多，是否仍

可 全 校 暫 停 實 體 授

課？ 

如果學校確診及居家隔離人數急遽增加，造成學校在課

務運作上發生困難，學校仍可以考量其運作量能調整授

課方式，並通報主管機關備查。 

二、防疫假 

14.  
何謂「防疫假」？ 

與「防疫隔離假」的差

因校內出現有確診者或快篩陽性者，基於防疫目的，學

生依規定須停止到校上課，學生給予「防疫假」，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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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何？ 出缺席紀錄，亦不會因此扣減其學業成績評量。 

因該類學生並非「居家隔離者」，故不適用「防疫隔離

假」。 

15.  

如班上有確診個案，實

施 3 天暫停實體課程 

的日期如何計算？ 

1.請學校先確認確診學生於確診(PCR 採檢日或快篩陽

性日)前 2日有無到校。 

(1) 若確診學生確診前 2日有到校： 

自學校得知學生確診當日開始計算。如：學校於週二得

知Ａ生確診（無論當日Ａ生是否到校），只要Ａ生週一

曾到校，其餘學生於學校得知後返家，自週二起開始實

施防疫假，並於週五返校上課。 

(2) 若確診學生確診前 2日沒有到校： 

其餘同學不受影響。 

2.實施防疫假之天數，以「日曆天」（含假日）計算之。 

16.  

實施暫停實體課程 3

天，或「防疫假」3天，

何時可恢復實體課程? 

3天期滿後，第 4天即可恢復到校上課。 

17.  
「防疫假」之意涵是否

等同暫停實體課程？ 

「防疫假」，不等於暫停實體課程。「防疫假」就像既有

的學生事、病假一樣，但如果老師可以做到遠距教學加

上班級實體教學的「混成教學」，可支持老師的專業。 

18.  

3 天暫停實體課程及防

疫假是否有強制性？

如果家長或學生堅持

到校該如何處理？ 

具有強制性，校園防疫措施需請大家多多配合。 

19.  

為何暫停實體課程及

防疫假是 3天？學校可

否自行調整為 1-2天或

增加天數？ 

根據研究指出 COVID-19 病毒潛伏期約 2.7 天，因此訂

定 3天降低被感染風險，學校不可自行調整天數。 

20.  

全班暫停實體課程 3

天：學生不到校，導師

是否「到校實施線上課

考量國小導師與學生的相處密度較高，建議暫停實體課

程期間不到校。但如教師倘無法於家中進行線上教學，

且確有實施線上教學之需求，仍可請教師持當天快篩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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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回答 

程」? 性證明，由學校協助安排到校實施線上教學。(學校僅提

供 1劑快篩) 

21.  

學生因同班同學確診，

暫停實體課程 3天之假

別為何？ 

因整班學生進行線上教學，故不須請假。 

22.  

3 天防疫假的學生比照

事、病假的概念，不用

做線上學習，第 4天快

篩陰性就能上課。 

請問是指學校在這 3天

防疫假都不需提供線

上學習資源嗎？若學

生提出線上學習需求，

學校應該怎麼做？ 

教師得因應請防疫假學生之學習需求，採多元、彈性方

式指導學生學習，其方式包括同步提供實體課程之視

訊、錄製課堂教學影片、提供課堂教材或學習單供學生

學習；或於學生恢復到校上課後，視實際需要，實施學

習扶助課程，所需教師鐘點費，由學校預算支應或向主

管機關申請補助；再有不足時，得向教育部國教署申請

補助。 

學生回校後，請學校及老師協助學生順利銜接原有課

程。 

23.  

因同班同學確診或與

確診者於 2日內有摘下

口罩共同訓練、活動 15

分鐘以上的運動團隊

或社團，實施 3天「防

疫假」，是否影響出缺

席？ 

不影響。 

防疫假不納入學生出缺席紀錄，亦不扣減其學業評量之

成績。 

24.  

防疫假不列入出缺席

紀錄，那是否完成書面

請假程序？ 

請依校內請假程序辦理。 

25.  

國小以下學生 3天暫停

實體課程或防疫假在

家線上學習，陪同家長

可 否 申 請 防 疫 照 顧

假？ 

 

可以。 

家長可以用學校通知（形式不拘）或停課證明作為佐證，

向雇主申請防疫照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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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如學生家長基於防疫

考量，是否可以自行幫

其子女請防疫假？ 

為因應各家庭面臨問題情形殊異，學生家長如有基於防

疫目的，為其子女向就讀學校請假者，學校可個案認定

並給予防疫假，不納入學生個人出缺席紀錄，亦不會因

此扣減其學業成績評量。 

27.  

家長如基於防疫考量，

自行幫其子女請防疫

假，學校教師要幫這位

學 生 進 行 線 上 教 學

嗎？ 

教師得因應請防疫假學生之學習需求，採多元、彈性方

式指導學生學習，其方式包括同步提供實體課程之視

訊、錄製課堂教學影片、提供課堂教材或學習單供學生

學習；或於學生恢復到校上課後，視實際需要，實施學

習扶助課程，所需教師鐘點費，由學校預算支應或向主

管機關申請補助；再有不足時，得向教育部國教署申請

補助。 

學生回校後，請學校及老師協助學生順利銜接原有課

程。 

28.  

家長想自行幫學生請

防疫假，但學校要求學

生只能請事假，可能因

此被列入出缺席紀錄，

學生及家長如何確保

自身權益？ 

為因應各家庭面臨問題情形殊異，學生家長如有基於防

疫目的，為其子女向就讀學校請假者，學校可個案認定

並給予防疫假，不納入學生個人出缺席紀錄，亦不會因

此扣減其學業成績評量。 

29.  

倘班級若出現確診個

案，其餘同班同學為 3

個月內曾確診之個案，

是否亦需配合暫停實

體課程 3天？ 

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並使學校課程順利進行，建議曾確

診者之個案亦須配合全班暫停實體課程 3天，共同改採

遠距教學，並發放 1隻快篩備用。 

30.  

倘曾確診個案重複確

診，該班級是否需暫停

實體課程 3天？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曾確診個案，距當次

確診發病日(無症狀者已確診採檢日計算)後 3個月內再

次確診(含快篩陽性或 PCR陽性)，視為舊案，相關接觸

者無須匡列自主應變及居家隔離。惟該重複確診個案有

明顯 COVID-19 症狀時，為避免防疫風險，該班得暫停

實體課程 3天並發放 1隻快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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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 個月內曾確診個案之

家人(或同寢室室友)

確診，是否需配合居家

隔離？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曾確診個案，距當次

確診發病日(無症狀者已確診採檢日計算)後 3個月內，

再次接觸到確診個案，如於暴露後無症狀或未出現

COVID-19相關症狀，無須匡列為密切接觸者；如出現相

關症狀，且經醫事人員研判非其他病因所致，則建議進

行快篩或 PCR採檢，如檢驗為陰性，亦無需匡列為密切

接觸者，可正常上班及上課。 

三、住宿生 

32.  

學生如有住宿生確診，

其餘住宿學生是否需

要進行居家隔離？ 

1. 如住宿生是確診個案之同寢室室友，比照「同住親

友」，需居家隔離 3天+自主防疫 4天或自主防疫 0+7

天，原則不到校，並由學校發放 2劑快篩試劑。 

2. 其他非同寢室室友，因宿舍管理已有一定防疫措施，

因此比照普通民眾不擴及鄰居或社區住戶，亦即不擴

及同樓層或同棟寢室住宿生。 

33.  
校內外住宿生確診或

居隔，如何處理？ 

1. 校內外住宿生確診或居隔，由教育部補助學校積極協

助返家或在租屋處進行居家照護或隔離為原則。 

2. 如有困難情形，須於學校宿舍進行居家照護或隔離

者，學校以擴充隔離宿舍或於集中檢疫所安置隔離

者。一般宿舍受調度為隔離宿舍，則協調調度校外旅

館安置無須隔離學生。 

34.  

學校如住宿學生確診

或居隔人數短期急增，

可否調整相關實體課

程以為應變？ 

學校如因學生確診或居隔人數短期內急遽增加，以致於

宿舍量能難以承載而無法兼顧其他學生住宿生活需求，

得針對實體課程進行授課方式調整，再視宿舍量能調整

情形，適時恢復實體課程。 

四、快篩試劑 

35.  
快篩試劑發放，誰會提

供給學校？ 

請學校依教育局所提供之領取快篩名冊覈實提出申請，

並派員於指定時間至指定地點領取並發放給被通知暫

停實體課程之師生或需實施防疫假的學生。 

36.  學校發的篩試劑有規 建議是在第 3天進行篩檢，採檢陰性第 4天即可返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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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在「3 天防疫假」

中的哪一天篩檢？ 

課，但暫停實體課程或實施防疫假期間，如有身體不適

的情形，也可以使用。 

37.  

3 天防疫假後，復課前

是否一定要快篩陰性

才能返校？ 

為維護校園師生的健康，請師生一定要快篩陰性才能復

課返校。 

五、教職員工請假 

38.  

當學校教職員工「確

診」，其請假的假別為

何？ 

教職員工如確診請「公假」，教師課務由學校協助排

代，但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而罹病者，不在此限。 

39.  

教師如被匡列為居家

隔離者，其請假的假別

為何？ 

1. 依本局 111年 5月 19日桃教中字第 1110045786號

函辦理。 

2. 如教師仍可居家線上教學（有授課事實），則不用

請假。教師居隔，學生在校上課：課務得由學校以

遠距教學、調課或排代方式處理。若採遠距教學， 

學校得排定合作教師或輔以陪讀人員協助實體班級

管理。 

3. 如教師身體不適，無法進行線上教學： 

(1) 3天居家隔離期間：可請「防疫隔離假」，予以支

薪，課務由學校協助排代或以調課方式處理。同時

也請該名教師密切留意自身身體狀況，視需要進行

快篩。 

(2) 4天自主防疫期間(或選擇 0+7天自主防疫期間)：

可請「自主防疫假」，予以支薪，課務由學校協助

排代。同時也請該名教師密切留意自身身體狀況，

視需要進行快篩。 

40.  

當學校職員工被匡列

為居家隔離者，其請假

的假別為何？ 

1. 如仍可居家辦公，則不用請假。 

2. 如 3 天居家隔離期間（包括 4 天自主防疫期間或

選擇 7天自主防疫期間）身體不適，無法居家辦

公，可請「防疫隔離假」（自主防疫期間則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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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回答 

防疫假」）。同時也請該名職員工密切留意自身身體

狀況，視需要進行快篩。 

41.  

確診教師如果可以在

家實施線上教學，是不

是免請「公假」？有身

體不適，無法實施線上

教學，才請公假？ 

抑或是只要教師確診，

無論能否實施線上教

學一律請公假？ 

確診教師一律請「公假」，課務由學校協助進行課務排

代。 

42.  

教職員工為照顧確診

之 0-12 歲子女或照顧

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

離、 檢疫、自主防疫、 

暫停實體課程三天、需

實施三天防疫假無法

到校者，教職員工本身

可以請什麼假別？ 

1. 符合上述要件，倘教職員工仍可居家辦公或線上教

學（有辦公或授課事實），則不用請假。 

2. 如教職員工無法居家辦公或線上教學， 可申請

「 防疫隔離假」（照顧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者）、

「自主防疫假」（照顧自主防疫者）、「防疫照顧假」

（照顧暫停實體課程、實施防疫假者），課務請依本

局 111年 5月 19日桃教中字第 1110045786號函辦

理。 

43.  

如教師有 12 歲以下子

女須實施防疫假 3天，

導致教師有居家照顧

子女的需求，教師本身

可以向學校請什麼假

別？ 

1.如教師仍可居家線上教學（有授課事實），則不用另

行請假。 

2.若教師居家照顧期間無法進行線上教學，教師可請

「家庭照顧假」、「事假」、「休假」、「補休」、「防疫照

顧假」等假別，其中防疫照顧假不支薪。課務請依本

局 111年 5月 19日桃教中字第 1110045786號函辦

理。 

44.  

國小及幼兒園導師確

診學生的導師，如因該

班停止實體課程，其請

假的假別為何? 

該班暫停實體課程期間，教師如可居家線上教學，則

不用請假； 如因身體不適，無法居家線上教學，可請

「防疫假」，課務請依本局 111年 5月 19日桃教中字

第 1110045786號函辦理。。 

 


